
 
 

 

PPB GP SC 0923 
(第 1 頁) 

评估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其主管是否适当的指导原则 

 

引言 

 

根据香港法例第138章《药剂业及毒药条例》(下称「条例」)， 注册药剂师、法

人团体或并非法团的团体可作为「获授权毒药销售商」，经营零售毒药业务，并毒药的实

际销售，必须是在根据条例就该销售商注册的处所内，由注册药剂师或在其在场监督下进

行。获授权毒药销售商用作存放毒药以供零售的任何处所，除非已根据条例第13(3)条，获

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下称「管理局」)注册，否则不得保留作该用途或用作该用途。 

 

2. 根据条例第13(4)条的规定，除非管理局就在某处所内零售毒药一事信纳该条例

所列事项，包括获授权毒药销售商是从事零售毒药业务的适当的人，否则不得将其处所注

册。 

 

3. 本文件概述了管理局在审核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其主管是否适当时一般所考虑

的指导原则和因素。 

 

 

评估获授权毒药销售商是否适当的原则 

 

4. 在评核一名人士是否从事零售毒药的适当的人时，会考虑以下指导原则或因素： 

 

(i) 该人士曾否违反香港法例； 

(ii) 该人士的专业技能 

(iii) 该人士的财务状况；及 

(iv) 该人士在依照条例从事零售毒药业务所需要的资历、能力、技术及经验。 

 

5.   如获授权毒药销售商或其主管并非一名注册药剂师，或该人从未于过去三年内

修毕一为药房从业员提供的认可综合课程，该人或须出席面试以评核其能力与技术。在此

情况下，审核该申请的时间亦会有所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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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于评核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其主管是否适当的考虑因素综述于以下列表： 

 

 获授权毒药销售商
注1 主管

注2 申请前的时段
注3 

(i)  违反香港法例 

刑事罪行 在香港因刑事罪行被定罪而被判处监禁(不论是否缓

刑) 五年 

获释出狱 三年 

正处于无须羁留的判刑期(如感化令或社会服务令) 
不适用 

与药物相关的罪行 就与药物相关的罪行被定罪 三年 

(ii)  专业失当 

被除名或专业失当 该 销 售 商 现 正 或 曾 经 被

取 消 获 授 权 毒 药 销 售 商

的资格或 

该 销 售 商 的 任 何 处 所 ，

现 正 或 曾 经 从 处 所 注 册

纪录册中被除去 

被 香 港 药 剂 业 及 毒 药 管

理 局 纪 律 委 员 会 裁 定 违

反 行 为 操 守 而 导 致 纪 律

处分 
十二个月 

(iii)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 
现正破产，或与个人债权人有根据《破产条例》(第

6章)作出所指的自愿安排 
不适用 

公 司 已 开 始 清 盘  ( 适 用

于有限公司的申请) 
不适用 不适用 

(iv)  资历、能力、技术及经验 

资历、能力、技术

及经验 (a)  该人士是一名注册药剂师； 

(b)  该人士于过去三年并没有触犯与药物相关的罪行或违反执业守则、

拥有最少三年有关零售毒药或药剂制品的经验、及曾于过去三年内

修毕一为药房从业员提供而不少于六十小时的认可综合课程
注 4 ；或 

(c) 该人士于过去三年
注 5 曾通过药物办公室的面试及被认定为拥有足

够的知识及能力从事零售毒药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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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适用于获授权经营零售毒药业务的注册药剂师、并非法团的团体的独资东主或合伙人、或任何属于

法人团体的董事。 

注2 如该获授权毒药销售商未能亲身管理其处所，该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在提供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可委任

一位主管代其管理该注册处所。 

注3 由定罪/获释出狱/取消资格/从处所注册纪录册除名/纪律处分生效日期起计。 

注4 如该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或其主管在多于三年前已修毕综合课程，该人士可提交申请时过去一年

内修毕一个不少于六小时的进修课程。有关课程须获管理局认可。 

注5 前提是该获授权毒药销售商及/或其主管于过去三年内并没有触犯与药物相关的罪行或违反执业守

则。 

 

 

 


